
陳
氏
魚

揀
一

耳
朵

許
妨
試

王
明
鳳

林
東
龍

~ 

位
。
給
紛
紛
紛
紛
紛
紛
紛
令

壹
、
研
究
背
景
與
目
的

高
雄
市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人
人
口
呈
現
逐
年

增
加
之
趨
勢
，
截
至
民
閏
八
十
五
年
底
全
市
老
年

人
口
共
有
八
八
、
六
三
二
人
，
約
佔
總
人
口
百
分

之
六
點
二
，
在
即
將
邁
入
高
齡
化
的
都
市
，
除
須

強
化
各
類
老
人
福
利
服
務
措
施
，
另
對
於
因
本
身

老
化
原
因
或
條
件
、
家
庭
支
持
功
能
與
照
護
者
關

係
不
良
或
社
會
支
持
系
統
不
健
全
等
因
素
，
直
接

威
脅
到
老
人
安
全
與
生
活
需
求
，
而
導
致
生
命
或

身
心
受
到
傷
害
之
老
人
人
口
群
，
公
私
部
門
急
需

妥
善
規
劃
有
效
的
完
善
保
護
措
施
加
以
因
應
，
方

能
保
障
老
人
基
本
生
活
權
益
與
安
全
維
護
。

有
鑑
於
此
，
-
口
問
雄
市
政
府
期
能
以
公
私
部
門

合
作
模
式
，
率
先
於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五
月
在
該
市

推
行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計
畫
，
以
建
立
老
人
保
護
網

絡
，
藉
由
心
理
輔
導
、
法
律
諮
詢
及
保
護
安
置
等

服
務
，
使
老
人
能
安
度
晚
年
，
兔
於
被
虐
待
或
惡

意
遺
棄
。
本
計
畫
由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主
辦
，
高
雄

市
老
人
活
動
中
心
承
辦
，
並
邀
請
績
優
之
老
人
福

利
民
間
團
體
計
有

.. 

善
導
社
會
服
務
中
心
、
燭
光

協
會
、
濟
興
慈
善
會
、
佛
臨
濟
助
會
、
暨
高
雄
醫

學
院
醫
學
社
會
學
系
共
同
推
展
本
市
老
人
保
護
服

務
計
畫
。
其
合
作
模
式
屬
非
契
約
的
只
由
承
辦
單

位
補
助
每
單
位
每
月
四

O
O
0
元
行
政
管
理
費
，

志
工
保
險
、
家
訪
、
誤
餐
費
，
職
前
訓
練
、
在
職

訓
練
並
統
一
辦
理
志
工
授
證
，
每
月
一
次
個
案
研

究
會
等
。
截
至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為
止
，
共

受
理
個
案
數
八

-
0
人
(
件
)
、
並
提
供
四

一

四
六
五
次
相
關
的
褔
利
服
務
，
經
參
考
國
內
外
老

人
受
相
關
文
獻
及
本
市
個
案
特
性
、
嚴
格
篩
選
後
，

被
認
為
是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的
個
案
有
二
八
一
人
(

件
)
。
然
因
屬
國
內
首
創
之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模
式
，

雖
有
國
外
經
驗
資
料
可
供
參
考
，
但
如
何
界
定
老

人
保
護
個
案
?
又
對
受
虐

/
疏
忽
老
人
問
題
如
何

診
斷
分
類
?
又
有
效
的
處
理
流
程
與
資
源
網
絡
如

何
建
構
?
皆
是
在
本
計
畫
實
施
後
需
解
決
的
根
本

中

問
題
，
也
是
本
研
究
關
心
的
焦
點
。
故
本
研
究
的
華

民

主
要
研
究
目
的
如
下

.. 

國

l

描
述
老
人
保
護
個
案
記
錄
內
容
以
暸
解
老
机

人
保
護
個
案
社
會
人
口
特
性
。
七

2
分
析
比
較
老
人
保
護
個
案
問
題
類
型
需
求
叮
叮
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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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服
務
範
疇
。

誠
盼
藉
以
上
之
研
究
結
果
，
有
系
統
累
積
下

本
土
性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實
務
經
驗
資
料
與
使
老
人

保
護
服
務
問
題
類
型
與
服
務
範
疇
更
明
確
化
，
以

提
昇
服
務
效
能
與
品
質
。

貳
、
文
獻
回
顧

、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之
發
展
概
況

茲
針
對
英
、
美
、
台
灣
地
區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
發
展
概
況
及
特
色
敘
述
如
下

付
英
國

國
內
學
者
李
瑞
金
三
九
九
四
)
所
引
介
之

英
國
老
人
保
護
與
安
置
服
務
制
度
，
文
章
內
雖
沒

有
針
對
概
念
加
以
界
定
，
但
由
英
國
之
經
驗
值
得

進
一
步
指
出
的
是
，
完
善
的
社
會
安
全
體
制
、
完

備
的
法
令
與
對
老
人
疏
忽
、
虐
待
明
確
的
界
定
，

是
落
實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非
常
重
要
關
鍵
所
在
。
完

備
的
法
令
如
一
九
八
三
年
精
神
健
康
法
、
監
護
人
、

慢
性
病
患

.• 

殘
障
人
法
、
保
護
法
庭
等
，
而
明
確

的
老
人
疏
忽
/
虐
待
之
界
定
則
包
括
有
居
家
與
機

構
中
發
生
之
各
類
虐
待
行
為
的
評
估
與
標
準
'
並

可
以
藉
此
建
立
一
套
服
務
程
序
與
處
理
準
則
。

叫
美
國

依
口
O
E
D
在
國
內
編
譯
出
版
之
「
老
人
福
利

服
務
」
一
書
中
，
在
保
護
服
務
之
章
節
對
美
國
老

人
保
護
服
務
發
展
過
程
之
敘
述
顯
示
，
美
國
對
老

人
的
保
護
服
務
在
近
二
十
年
才
受
到
重
視
。
從
一

九
六
三
年
以
來
，
保
護
服
務
之
定
義
、
服
務
對
象

之
特
性
、
服
務
之
本
質
及
服
務
方
案
之
目
標
，
一

直
是
學
者
和
實
務
工
作
者
不
斷
爭
辯
的
議
題
。
有

關
保
護
服
務
之
定
義
，
雖
與
一
般
社
會
服
務
相
混

淆
，
但
早
期
發
展
的
保
護
服
務
定
義
對
澄
清
保
護

服
務
的
目
標
、
意
圖
、
服
務
人
口
群
之
界
定
及
應

用
的
服
務
類
型
與
技
巧
，
仍
有
助
益
(
見
李
開
敏

等
，
民
八
十
五
)
。
而
綜
觀
美
國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
之
建
構
與
發
展
，
與
完
善
的
法
律
機
制
和
有
效
與

標
準
的
需
求
評
估
工
具
之
應
用
有
密
切
關
聯
，
這

是
值
得
我
們
學
習
借
鏡
之
處
。

日
台
灣

介
國
外台

相灣
關地

的區
老自
人九
堡十
疇年
:些代
街始

弄索

、亡事 ';:/ 

進﹒墜

入學
國者
內，
。司|

而
在
今
年
老
人
褔
利
法
修
正
前
後
，
有
關
老
人
保

主
、

4
A﹒

區發

民
八
十
一
二.• 

楊
孝
澡
，
民
八
十
五
)
。
此
議
題
也
展

漸
受
公
私
部
門
與
學
界
較
全
面
的
討
論
與
關
注
。
叫
什

討
論
的
範
圍
包
括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之
定
義
、
服
務
司

之
對
象
與
範
圍
及
老
人
褔
利
法
保
護
專
章
規
範
之
十

層
面
。
另
基
於
臨
床
醫
護
實
務
經
驗
之
觀
察
，
醫
期

護
界
雖
較
早
針
對
老
人
虐
待
疏
忽
與
臨
床
工
作
之

探
討
(
熊
秉
墓
，
民
八
十
)
，
但
並
未
引
起
後
續

性
之
研
究
或
相
關
方
案
的
發
展
，
甚
為
可
惰
。

護
之
論
述
與
研
究
報
告
才
陸
續
出
現
(
李
瑞
金
，

故
可
言
，
台
灣
地
區
有
關
研
究
的
進
行
與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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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
概
念
內
涵
的
建
構
，
甚
至
寶
務
運
作
經
驗
，
皆

尚
在
起
步
與
累
積
階
段
。
目
前
高
雄
市
、
台
北
市

及
台
灣
省
等
，
雖
已
先
後
實
施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方

案
(
陳
燕
禎
，
民
八
十
五
)
。
但
如
何
界
定
服
務

對
象
與
範
圍
皆
也
尚
在
摸
索
時
期
，
目
前
仍
未
有

較
一
致
性
的
看
法
。
至
於
對
老
人
虐
待
疏
忽
的
研
中

究
或
實
務
判
斷
標
準
之
建
立
，
社
會
福
利
及
醫
界
阱

學
者
專
家
也
正
在
研
擬
發
展
當
中
。
國

、L

隨
著
高
齡
社
會
來
臨
，
老
人
人
口
群
中
老
老

L
V

期
年
齡
層
人
數
增
加
、
獨
居
人
口
比
例
增
加
、
老
扎
扎

人
人
口
罹
病
率
與
殘
障
率
造
成
日
常
生
活
無
自
顧
九

n
月



能
力
之
老
人
比
例
增
加
，
及
居
家
或
機
構
中
受
虐

疏
忽
比
例
的
增
加
，
另
考
畫
家
庭
照
顧
功
能
與
子

女
扶
養
高
齡
父
由
意
顯
減
弱
等
各
類
統
計
指
標
，

綜
合
研
判
預
佑
，
皆
顯
示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在
未
來

台
灣
整
體
老
人
褔
利
體
系
中
的
重
要
性
，
將
日
益

凸
顯
出
來
。
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六
月
最
新
修
正
公
佈
之
老
人

福
利
法
，
雖
增
列
保
護
措
施
專
章
，
使
未
來
老
人

保
護
工
作
具
有
法
律
之
基
礎
，
且
在
第
二
十
五
、

二
十
七
條
對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對
象
與
條
件
也
有
所

規
定
，
第
二
十
六
條
更
賦
予
各
直
轄
市
各
縣
市
建

立
老
人
保
護
體
系
，
發
揮
老
人
保
護
功
能
之
責
任
，

但
如
何
界
定
和
落
實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，
並
客
觀
具

體
的
界
定
各
類
老
人
疏
忽
/
虐
待
行
為
，
則
須
由

學
理
與
實
務
雙
重
角
度
，
逐
步
建
構
起
屬
於
台
灣

本
土
化
之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內
涵
及
其
範
疇
。

一
一
、
老
人
虐
待
/
疏
忽
與

保
護
服
務

以
台
灣
目
前
所
實
施
的
褔
利
制
度
而
言
，
乃

屬
殘
補
式
的
福
利
，
大
多
有
資
格
限
制
，
且
以
解

決
問
題
為
取
向
，
再
者
，
不
同
社
會
背
景
下
所
產

生
的
問
題
有
其
特
殊
性
。
因
此
，
研
究
者
認
為
，

欲
發
展
適
合
本
土
的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的
概
念
，
則

以
個
案
問
題
為
依
歸
較
為
適
當
，
同
時
也
可
避
免

老
人
保
護
概
念
無
法
落
實
的
窘
境
。
相
關
專
家
學

者
們
亦
努
力
試
著
界
定
諸
如

.. 

老
人
虐
待
、
受
忽

視
等
問
題
，
以
做
為
提
供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的
依
撮
，

並
訂
定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評
定
時
的
參
考
指
標
。
要

使
老
人
的
權
利
能
真
正
受
到
保
障
，
政
府
在
實
施
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時
，
須
對
老
人
虐
待
、
疏
忽
等
相

關
問
題
有
所
認
識
，
才
能
對
老
人
保
護
範
疇
有
明

確
的
界
定
，
並
訂
定
保
護
服
務
評
定
時
的
參
考
指

標
。

老
人
虐
待
與
兒
童
虐
待
、
婦
女
虐
待
是
有
別

的
，
其
受
虐
待
或
忽
視
的
行
為
是
隨
著
老
人
年
紀

和
身
體
狀
況
而
增
多
(
陳
燕
禎
'
民
八
十
五
)

因
為
老
人
不
斷
的
虛
弱
、
罹
患
慢
性
疾
病
、
或
有

身
體
或
認
知
功
能
的
損
傷
，
會
使
他
們
比
其
他
年

齡
層
的
人
更
缺
乏
生
活
安
排
的
能
力
，
更
須
依
賴

他
人
維
生
，
長
此
以
往
，
不
免
造
成
看
顧
者
沈
重

負
荷
，
甚
而
導
致
他
們
失
望
、
憤
怒
、
怨
恨
的
情

士
、

4
4

緒
，
進
而
對
老
人
施
暴
。
亦
有
人
認
為
老
人
本
人
相

應
為
其
受
虐
待
及
忽
視
擔
負
部
份
責
任
，
如
老
人
展

本
身
的
個
性
問
題
、
生
活
習
慣
等
等
(
李
瑞
金
，
時

民
八
十
三
)
。
因
此
，
有
關
老
人
虐
待
的
原
因
也
峙

莫
衷
一
是
，
老
人
虐
待
發
生
原
因
是
多
元
性
十

(
5口
口
E
H
B
S

泣
。
口
已
)
的
，
無
法
以
單
項
理
由
期

來
解
釋
(
蔡
啟
源
，
民
八
十
五
)
，
同
時
也
影
響

到
是
否
採
取
干
預
的
措
施
。

一
般
專
家
學
者
對
老
人
虐
待
的
定
義
約
可
歸

為
五
類
:
l

身
體
虐
待
2

精
神
虐
待
(
包
括
心
理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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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
緒
虐
待

)
1
物
質
虐
待
4

財
務
虐
待
5

疏
忽
。

而
日
前
剛
通
過
的
老
人
褔
利
法
修
正
案
中
，
則
將

遺老
棄人

;n1, 
五ζ

並虐
明昀
于台 疋
主義

人盆;n1, 后苟

且已 一一
言類

保甜

護 1Il
條昭

文科

此虐
可待

視、

為
老
人
保
護
狹
義
的
定
義
，
而
其
運
作
過
程
對
上

述
之
各
項
類
別
需
有
明
確
之
鑑
別
標
準
'
方
可
順
中

利
推
展
。
因
此
，
本
研
究
針
對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人
時

員
日
積
月
累
的
接
案
與
訪
視
過
程
所
累
積
的
個
案
國

\ 

資
料
，
所
進
行
的
分
析
研
究
，
應
有
助
於
瞭
解
老
令

人
保
護
服
務
人
口
群
特
性
與
問
題
類
型
，
使
服
務
抖

範
疇
更
明
確
化
，
並
提
昇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效
能
與
九

RA 



品
質
。

參
、
資
料
蒐
集
與
分
析

一
、
資
料
收
集
來
源

本
研
究
主
要
資
料
來
源
，
以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
五
月
至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，
經
高
雄
市
老
人

活
動
中
心
篩
選
評
定
為
較
符
合
之
老
人
保
護
之
個

案
記
錄
二
八
一
份
為
主
。

二
、
個
案
記
錄
登
錄
表
格
之
設
計

為
有
系
統
整
理
分
析
二
八
一
份
個
案
記
錄
內

容
，
本
研
究
先
抽
取
二

O
份
個
案
記
錄
進
行
次
級

資
料
分
析
，
並
草
擬
出
與
設
計
出
問
題
診
斷
分
類

表
與
個
案
記
錄
內
容
登
錄
表
後
，
經
過
四
次
修
正

討
論
、
施
測
及
資
料
登
錄
工
作
，
最
後
再
進
行
量

化
分
析
。
為
使
登
錄
表
內
容
能
詳
實
的
記
載
出
個

案
狀
況
，
故
在
題
目
設
計
上
包
含
封
閉
性
及
開
放

性
題
目
。
同
時
，
為
使
封
閉
性
題
目
更
具
有
周
延

性
，
能
將
所
有
可
能
的
答
案
都
考
慮
進
去
，
因
此

增
設
「
其
他
」
一
項
。
而
研
究
者
於
進
行
個
案
記

錄
資
料
登
錄
時
，
須
先
閱
讀
完
整
份
個
案
記
錄
。

之
後
，
針
對
登
錄
表
上
所
列
之
項
目
，
將
個
案
記

錄
內
容
進
行
歸
類
。
對
二
八
一
份
個
案
記
錄
進
行

檢
查
，
其
中
有
一

O
份
個
案
記
錄
，
資
料
不
全
無

法
填
補
，
未
納
入
分
析
，
最
後
實
際
完
成
登
錄
之

個
案
記
錄
共
計
二
七
一
份
。

三
、
資
料
處
理
方
法

本
研
究
登
錄
表
之
項
目
均
屬
類
別
變
項
，
加

上
多
數
題
目
皆
可
複
選
。
所
以
，
以
電
腦
統
計
軟

體
的
旬
的
的
問
O
門
E
Z
口
。
運
的
進
行
統
計
分
析
時
，
便
只

能
進
行
描
述
性
的
統
計
分
析
如
次
數
分
析
(
勻
。

l

ρ
口
。
口
口
可
)
，
繪
製
次
數
百
分
比
分
析
表
，
於
此
也

較
適
合
本
研
究
之
資
料
特
性
。

肆
、
研
究
結
果

、
老
人
保
護
個
案
社
會

人
口
特
性

依
實
際
完
成
登
錄
之
二
七
一
件
老
人
保
護
個

案
記
錄
內
容
所
作
之
統
計
分
析
結
果
，
如
表
一
中

所
顯
示
的
高
雄
市
老
人
保
護
個
案
在
社
會
人
口
及

經
濟
地
位
特
性
，
包
括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教
育
程
度
、

LL J4 

婚
姻
、
省
籍
、
經
濟
來
源
及
居
住
地
等
狀
況
說
明
細

如
下.. 

展

付
年
齡
以
六
十
五
|
七
十
四
歲
老
少
期
人
悴

口
佔
百
分
之
五
十
點
五
佔
最
高
，
其
次
是
七
十
|
峙

/ 

八
十
四
歲
佔
百
分
之
三
十
八
，
而
八
十
五
歲
以
上

(
1

老
老
期
人
口
群
僅
佔
百
分
之
十
。
期

ω
性
別
.. 

男
性
佔
百
分
之
五
十
九
點
四
，
女

性
則
佔
百
分
之
四
十
點
六
。

臼
教
育
程
度
:
在
個
案
記
錄
內
未
記
錄
此
資

料
者
佔
百
分
之
五
十
五
點
七
，
不
識
字
者
佔
百
分
一

nxu 

之
廿
六
點
二
，
小
學
以
上
識
字
者
共
佔
百
分
之
十
扎

七
點
七
，
受
過
中
高
教
育
者
所
佔
比
例
甚
低
。
一

側
婚
姻

.. 

鯨
寡
狀
況
者
佔
百
分
之
三
十
九
點

五
佔
最
高
，
依
序
是
已
婚
者
佔
百
分
之
二
十
六
點

-
7
未
婚
者
佔
十
九
點
六
。

同
省
籍

.. 

個
案
記
錄
內
未
記
錄
者
有
百
分
之
中

六
十
四
點
九
最
多
，
其
次
外
省
籍
佔
百
分
之
十
九
阱

點
九
，
閩
南
人
佔
百
分
之
十
四
點
八
。
國

、

例
居
住
地

.. 

高
雄
市
十
一
行
政
區
個
案
分
佈

L
V

前
三
位
，
以
三
民
區
佔
百
分
之
十
七
點
七
最
多
，

u
h

依
序
是
前
鎮
區
、
苓
雅
區
。
九

閏
月



制
收
入
來
源

.. 

領
有
低
收
入
戶
補
助
者
最
多
佔
百
分
之
三
十
一
點
四
，
依
序
下
來
為
老
人
生
活
津

貼
佔
百
分
之
十
九
點
八
、
其
他
佔
百
分
之
十
八
點
三
。

一
一
、
老
人
保
護
個
案
處
理
狀
況

個
案
有
否
受
虐
和
需
被
保
護
，
服
務
過
程
人
員
介
入
狀
況
、
服
務
期
限
和
結
案
原
因
等
統
計
結
果

說
明
下

.. 付
個
案
有
否
受
虐
和
被
保
護

.. 

依
表
二
顯
示
個
案
未
有
施
虐
者
佔
百
分
之
六
十
四
點
九
最
多
，
而

有
被
受
虐
七
十
七
件
個
案
中
(
佔
百
分
二
十
八
)

，
其
中
施
虐
者
在
二
人
以
上
的
在
七

十
七
件
個
案
中

，
此
施
虐
者
之
性
別
、

約
佔
百
分
之
五
十
二
最
多
，
只
有
一
位
施
虐
者
則
佔
百
分
之
四
十
九
點
一

等
各
別
說
明
如
下

.. 

身

分

l

性
別

.. 

老
人
保
護
個
案
有
施
虐
者
，
其
中
施
虐
者
男
性
佔
百
分
之
六
十
七
點
六
，
女
性
佔
百
分

之
廿
七
。

2

身
分

.. 

施
虐
者
身
分
以
家
人
佔
百
分
之
九
十
一
點
四
最
多
。

表

老
人
保
護
個
案
社
會
經
濟
地
位
特
性

19.6 
0.4 

26.2 
6.6 

39.5 
7.} > 

26.2 
11.4 
3.0 
1.5 
1.8 
0.4 

、55. .7

百分比

24.1 
25.8 
11.0 
21.0 
10.0 

1.5 

14 . 8 
19.9 
0.4 

64.9 

11.3 
1.7 

12.2 
1 .8 
8.9 

、 0.1

5.9 
8.9 

10.1 
3.1 

11.1 
4.4 

13 .8 
5.3 

31.4 
19.8 
13.0 
12.2 
18.3 
12.2 
14呵。

59.4 
40 . 6 

53 

11 
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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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數

旬
，
，
且
可

d
ζ
J
A

峙
，
俑，
-
Z
O
A
U可
n
y
n
u
。
。
俑
，
­

A
崎
司
白
公
司
、
4

呵
，
“
'
，

-
9
.

呵
，-
z
i
A

峙
，•• 

200 
14 
82 
52 
34 
32 
48 
33 
35 

弓
，

n
u
r
o
7
'
"
，

a
a
T

67452 

11 
31 
s 
4 
5 

151 

4 日

54 

176 

161 
110 

貼
助
津
給

字
激
)
助
搞
活
供

鐵
學
來
還
補
入
生
月

旗
鼓
鼓
鼓

9
4
9
4

以
不
畢
學
職
畢
所
市
入
按
障
收
人
按
金

佐
佐

J可
寸
寸
寸
歲
鎧
甘
南
省
家
祥
度
、
學
中
中
蘭
特
究
詳
婚
居
婚
婚
寡
詳
鐵
律
雅
港
與
金
埋
山
管
梓
民
縣
收
(
殘
低
老
女
休
他
群

男
女
的
叮
叮
仰
的
不
聞
外
客
不
程
無
小
初
寓
大
研
不
未
間
已
離
飾
不
地
前
放
苓
小
新
前
鹽
鼓
左
輪
三
外
之
有
子
退
其
無
不

別
齡
錯
育
姻
住
案

位
年
省
教
姆

一

層
個

項目

LL 
、

4
呵

至
於
個
案
因
本
身
因
素
須
施
以
保
護
者
佔
百
師

分
之
六
十
三
點
一
，
不
必
要
者
佔
百
分
之
二
十
展

季

二
點
一

午
，

叫
服
務
過
程
介
入
處
理
人
員
身
分
狀
況
依
呻

表
二
顯
示
老
人
保
護
個
案
處
理
過
程
有
具
正
式
身
十

n
刀

,
-7 

分
人
員
介
入
者
如
志
工
人
員
、
鄰
里
幹
事

、

社
工

人
員
、
警
察
等
之
前
三
位
依
序
者
志
工
人
員
佔
百

分
之
四
十
六
點
八
最
多
，
其
次
是
社
工
人
員
佔
百

分
之
十
五
點

'
和
鄰
里
長
佔
百
分
之
十
二
，
至

於
非
正
式
系
統
如
家
人
、
親
戚
及
鄰
友
等
，
參
與

-119一

協
助
處
理
者
前
三
位
依
序
是
家
人
佔
百
分
之
五
十

一
最
多
，
其
次
為
鄰
友
佔
百
分
之
三
十
一
點
五
，

和
親
戚
佔
百
分
之
八
點
三
。

向
接
案
期
限
和
結
案
原
因

.. 

依
表
二
顯
示
每

件
老
人
保
護
個
案
處
理
時
間
長
短
，
佔
前
三
位
是

十
五
天
內
最
多
，
約
有
百
分
之
四
十
四
，
其
次
為
中

十
五
天
至
一
個
月
、
一
至
三
個
月
等
，
至
於
承
辦
時

單
位
收
案
處
理
後
，
結
案
原
因
以
個
案
情
形
已
獲
國

、

得
改
善
佔
百
分
之
三
十
四
最
多
，
依
序
是
個
案
死
卡

，
個
案
問
題
無
法
再
給
予
協
抖

九
nA 

亡
佔
百
分
之
二
十
一

助
約
佔
百
分
之
十
五
。



三
、
個
案
需
求
與
承
辦
單
位
服
務
項
目

付
個
案
求
助
原
因
或
轉
介
來
源
、
接
案
人
員
及
研
究
者
三
種
角
度
比
較
說
明
個
案
需
求
類
別
如
下
:

l

個
案
求
助
原
因
:
個
案
求
助
或
機
構
轉
介
原
因
，
以
其
他
類
別
百
分
之
二
十
五
點
一
佔
最
多
，

依
序
是
重
(
生
)
病
佔
百
分
之
二
十
一
點
九
、
經
濟
困
難
佔
百
分
之
十
六
點
八
。

2

接
案
人
員
評
估
之
個
案
問
題
或
需
求
類
別

.. 

機
構
接
案
人
員
包
括
志
工
人
員
、
社
工
人
員
、
專

責
人
員
、
機
構
主
管
，
其
對
個
案
問
題
或
需
求
所
作
的
評
估
類
別
，
以
其
他
類
別
百
分
之
二
十
三
點
四

佔
最
多
，
依
序
是
重
(
生
)
病
百
分
之
二
十
二
點
四
，
經
濟
困
難
百
分
之
十
九
點
二
。

1

從
研
究
者
角
度
評
估
個
案
問
題
或
需
求
類
別

.. 

個
案
問
題
或
需
求
類
型
前
兩
位
與
前
兩
種
結
果

一
致
，
日
常
生
活
照
護
問
題
佔
百
分
之
十
五
點
九
居
第
三
位
，
與
前
兩
項
結
果
以
經
濟
困
難
佔
第
三
位
，

雖
有
不
同
但
差
距
甚
少
。
換
言
之
，
從
個
案
求
助
問
題
類
型
、
接
案
人
員
及
研
究
者
三
者
對
老
人
保
護

個
案
之
需
求
或
問
題
類
型
之
前
三
項
次
序
較
相
近
，
此
結
果
與
原
先
依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方
案
之
保
護
服

老人保護個案處理狀況

項目
百分比人數

案主是否有施虐者

有 (N=77) 77 28.0 
施虐者兩人以土 40 51 .9 
施虐者只有一人 37 48.1 
施虐者性別 (N=37) 
男性 25 67.6 
女性 10 27 .0 
不詳 2 5.4 

施虐者身分 (N=3 7) 

家人 32 91.4 
親友 3 8.6 
鄰居

。 。。機構

。 。。其他 。 。。
無 175 64.9 
不詳 19 7.0 

個案因本身因索須施以保護者
X國E 171 63.1 
否 60 22.1 
不詳 40 14.8 

服務共計日期刊=271 ) 
十五天內 119 43.9 
十五天至一個月 40 14.8 
一至三個月 37 13.7 
三至六個月 20 7.4 
六至九個月 26 9.6 
九至十三個月 2 0.7 
一年以土 8 3.0 
不詳 19 7.0 

個案處理過程正式人員參與
有(被選) 265 96.2 
志工 228 46.8 
鄰里長 59 12.0 
里幹$ 22 4.5 
社工具 75 15 心 3

警察 19 3.9 
司法人員 4 0.8 
詢解委員會 4 0.8 
民意代表 3 0.6 
其他 77 15.7 

無 6 2.3 
結案原因(N=27 1) 

個案問題無法再給于協助 40 14.8 
{閩東拒絕接受侮助 9 3.3 
{圖案已于機構安置 16 5.9 
{圖案死亡 57 21.0 
個案失蹤或行蹤不明 3 1.1 
個案情況已獲得改善 91 33.6 
其他 32 11 .8 
不詳 23 8.5 

表二

土
、

4
4

務
項
目
、
個
案
記
錄
及
協
辦
單
位
主
管
意
見
等
設
做

計
出
來
之
問
題
類
型
，
為
何
仍
出
現
高
比
例
之
其
展

他
問
題
或
需
求
類
別
，
值
得
檢
討
改
進
，
但
也
可
叮
叮

反
應
出
來
老
人
保
護
問
題
或
需
求
的
變
異
性
和
複
峙

十

協
辦
單
位
收
案
情
形
、
個
案
來
源
及
期

雜
性
。表

個
案
求
助
時
問

項目 人數百分比 費項 次數百分比

協辦單位接案情形 {圖案來頭

老人活動中心 56 20.7 A自行求助方式 (N=31) 31 11.4 
天主教善導社會服務中，心 31 11 . 4 親自前來 15 48.4 
燭光協會 49 18.1 電話 10 32.3 
濟與慈善會 主 10.0 其他 5 16.1 
高醫醫學社會系 7 2.6 不詳 3.2 
佛臨濟助會 101 37.3 B學發方式 (N=66) 66 24.4 

鄰友 28 42.5 
求助時間(N=271) 家人 9 13.6 

早上8-12時 169 62.4 親友 .5 
下午12-17時 93 34.3 苦心人士 23 34.8 
晚上17-24時 2 。 7

不詳 5 7.6 
凌晨。-8時 。 0.0 C纖槍"介方式 (N=147) 147 54.2 
不詳 7 2.6 警政 2 1. 4 

社褔 89 60.4 
個案處理過程非正式協助人員參與 安發 3 2.0 

A有(續選) 142 52.4 療養 2 1. 4 
家人(自=168) 87 5 1. 9 醫院 43 29.3 
親戚 14 8.3 研究單位 2 1. 4 
鄰友 53 31.5 其他 2 1. 4 
其他 14 8.3 不詳 4 2.7 

B無 127 46.9 D其他方式 22 8.1 
C不詳 2 0.8 E不詳 5 1.8 

-120一月九年七十八國民華中



個案求助原因&接案人員評估問題&研究者評估問題三者之比較

一、個案求助原因 二 、 接案人員評估問題 三、研究者評估問題

變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

l 身體虐待 2 0 . 4 4 0.8 4 0.6 

Z 精神虐待 5 1 . 1 2 0.4 5 0.8 

3 疑似虐待 16 3 . 5 11 2.2 14 2.2 

4 惡意遺棄 2 0.4 4 0.8 4 0.6 

5 疑似遺棄 18 4.0 14 2.8 28 4.4 

6. 意外傷害 9 2.0 12 2.4 14 2.2 
7. 重(生)病 99 21.9 112 22.4 121 18.8 

8. 經濟困難 76 16 . 8 96 19.2 94 14.6 

9 . 獨居 60 13.3 78 15.6 75 11 .7 
10司法律 8 1 .8 12 2.4 18 2.8 
11 日常生活照顧問題 44 9.7 38 7.6 102 15.9 
12 其他 113 25.1 116 23.4 163 25.4 
合計 452 100 . 0 499 100.0 642 100.0 

表四

ω
各
承
協
辦
單
位
所
提
供
老
人
保
護
個
案
之

服
務
內
容
之
前
三
項
說
明
如
下

1

老
人
活
動
中
心

.. 
家
庭
輔
導
佔
百
分
之

十
一
點
九
最
多
，
依
序
是
安
置
、
法
律
諮
詢
和
情

緒
支
持
等
。

2

善
導
社
會
服
務
中
心

.. 

情
緒
支
持
佔
百
分

之
二
十
四
點
五
最
多
，
依
序
是
家
務
處
理
、
法
律

諮
詢
。3

燭
光
協
會

.. 

情
緒
支
持
佔
百
分
之
二
十
四

最
多
，
依
序
是
家
務
處
理
和
協
助
就
醫
、
家
庭
輔

導

4

濟
興
慈
善
會

.. 

情
緒
支
持
佔
百
分
之
三
十

四
最
多
，
依
序
是
生
活
費
用
補
助
、
家
庭
輔
導
和

法
律
諮
詢
。

5

佛
臨
濟
助
會

.. 

生
活
費
用
補
助
佔
巨
分
之

二
十
點
五
最
多
，
依
序
是
情
緒
支
持
、
安
置
。

6

高
醫
醫
社
系

.. 

個
案
數
不
多
、
服
務
項
目

以
協
助
就
醫
生
活
費
用
補
助
及
轉
介
較
優
先
。

由
以
上
結
果
顯
示
，
各
承
辦
單
位
為
個
案
提

供
的
服
務
內
容
之
前
三
項
中
，
佔
最
多
是
情
緒
支

持
，
排
名
第
二
、
三
類
者
則
與
原
機
構
服
務
宗
旨

各單位提供的服務內容

老人活動中心 誓導社會服童聲中心 燭光協會 濟與慈善會 佛臨濟助會 高醫醫社系 i口"- 員十

服務名稱 次數百分比 次數百分J:t 次數百分比 次數 E分比 次數百分比 次數百分比 次數百分比

l 醫療費用補助 1.2 。 0.0 6 4.7 3 3.5 6 3.5 O 。。 16 3.2 

2 協助就醫 4 4.8 3 5.3 21 16.5 2.3 4 2.3 2 20.0 35 6.9 

3. 生活費用補助 4 4.8 4 7.0 10 7.9 10 20.5 35 20.5 2 20.0 65 12.8 

4 家務處理 2 2.4 11 19.3 21 16.5 2.3 4 2.3 10.0 40 7.9 

5. 情緒支持 13 15.5 14 24.5 31 24.4 20 15.2 26 15.2 10.0 105 20.6 

6 安置 15 17.9 1.8 11 8.7 。 11.7 20 11.7 。 0.0 47 9 .3 

7 家庭輔導 27 31.9 7 12.3 14 11.0 4 7.0 12 70 10.0 

8 法律諮詢 13 15.5 10 17.5 2 1.6 7 5.8 10 5.8 O 。。 42 8.3 

9. 轉介 2 2.4 6 10.5 3 2.4 3 2.3 4 2.3 2 20.0 20 3.9 

10 日常生活照顧 2 2.4 。 00 6 4.7 2 2.3 4 2.3 1 10.0 15 3.0 

11 其他 1.2 1.8 2 1.6 4 27.1 46 27.1 。 O 54 10 7 

合計 84 100 .0 57 100.0 127 100.0 58 100.0 171 100.0 10 100.0 507 100.0 

表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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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範
園
、
提
供
服
務
人
員
背
景
與
條
件
等
面
各
具

特
色
和
差
別
。
至
於
藉
由
承
辦
單
位
問
定
期
的
個

案
研
討
或
聚
會
，
相
互
間
建
立
之
轉
介
互
動
關
係
'

複無
雜形
性中
需也

求造

偏步

'~建
、、構
之起

資已
源于

豆豆
站個

案

多
樣
，[生

四
、
老
人
保
護
個
案
十
二
項

問
題
類
型

根
據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個
案
記
錄
內
容
，
登
錄

表
中
共
列
舉
十
二
類
問
題
包
括
有

.. 

親
人
扶
養
意

願
與
能
力
問
題
、
家
庭
互
動
問
題
、
經
濟
生
活
問

題
、
心
理
及
精
神
問
題
、
生
理
疾
病
問
題
、
居
住

場
所
問
題
、
身
體
外
觀
、
日
常
生
活
功
能
(
〉
戶

)
、
工
具
性
日
常
活
動
能
力
(
阿
巴
「
)
、
社
會
醫

療
資
源
運
用
及
相
關
問
題
、
法
律
問
題
及
其
他
無

法
歸
類
的
問
題
。
同
時
，
也
考
慮
接
受
保
護
的
老

人
問
題
類
型
可
能
是
是
多
樣
性
的
，
恐
無
法
涵
蓋

全
部
的
情
形
，
所
以
，
於
每
種
問
題
加
入
其
他
的

選
項
，
以
便
進
一
步
填
寫
，
並
加
以
分
析
。

依
表
六
顯
示
，
這
十
二
類
老
人
所
遭
遇
的
問

題
中
以
生
理
疾
病
問
題
為
最
高
，
佔
巨
分
之
十
七

點點

四八

耳其
=皆 可片

為主￡
生經
當掛

醫生
雲活

諒自
運旭

E G 
相百
關分
問之
題十

佔
百
分
之
十
點
五
。
至
於
每
種
問
題
的
類
型
的
分

佈
情
形
，
茲
分
述
如
下

.. 

老人保護個案紀錄問題類別表

問題類別 次數 百分比

親人扶養意願與能力問題 87 8.5 
家庭互動問題 96 9 . 4 
經濟生活問題 126 12.4 
心理及精神問題 76 7.5 
生理疾病問題 182 17.8 
居住場所問題 72 7. 1 
身體外觀 41 4.0 
日常生活功能 98 9.6 
工具性日常活動能力 80 7 . 8 
社會醫療資源運用及相關問題 107 10.5 
法律問題 18 1 .8 
其他 37 3.6 
合計 1020 100.0 

表六

陸

結
論
與
建
議

、
結
論

士
、

4
A口
﹒

茲
綜
合
上
述
個
案
記
錄
內
容
分
析
結
果
，
摘
師

要
下
列
幾
項
重
點
，
惟
需
加
以
說
明
的
是
，
因
資
展

料
特
性
之
限
制
，
僅
是
描
述
性
敘
述
，
若
有
部
分
悴

耳
J

敘
述
性
推
論
，
僅
供
日
後
研
究
之
假
設
參
考
。
第

、
巴
巴
、

付
老
人
保
護
徊
繁
社
會
人
口
持
性

L
V

針
對
高
雄
市
老
人
保
護
個
案
在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二
一

-muH 

教
育
、
婚
姻
、
省
籍
、
居
住
地
及
經
濟
來
源
等
社

-

'
，

會
人
口
與
經
濟
狀
況
統
計
結
果
，
除
教
育
、
省
籍

兩
變
項
，
因
個
案
記
錄
未
記
錄
者
超
過
百
分
之
五

十
五
以
上
無
法
完
全
納
入
分
析
外
，
約
略
可
呈
現

出
本
方
案
服
務
的
對
象
主
要
是
屬
於
社
會
中
較
弱

勢
與
低
社
經
地
位
，
且
易
受
傷
害
的
一
群
老
人
為

主
。

一 122 一

們W
A屯
人
保
護
徊
繁
帶
來
與
問
題
持
性

無
論
是
個
案
求
助
原
因
、
接
案
人
員
或
研
究

者
所
評
估
的
問
題
類
型
中
，
均
顯
示
出
個
案
問
題

仍
以
經
濟
困
難
及
生
理
問
題
居
多
。
而
這
些
問
題

若
以
否
已
言
之
需
求
理
論
而
言
，
乃
屬
較
基
本
的
科

需
求
層
次
。
此
與
徐
立
忠
(
民
八
十
二
)
指
出
，
氏

一
般
而
言
，
需
求
層
次
雖
隨
著
年
齡
成
長
逐
漸
往
呵
呵

上
提
昇
，
當
進
入
中
年
期
時
(
四
十
五
|
六
十
五
吋

歲
)
自
我
實
現
的
需
求
最
高
，
尊
榮
感
需
求
次
之
，
年

依
序
則
為
被
愛
與
歸
屬
的
需
求
，
安
全
需
求
與
生

M



活
需
求
;
然
至
老
年
期
(
六
十
五
歲
)
後
，
由
於

生
理
老
化
與
經
濟
收
入
降
低
，
導
致
罹
病
與
殘
障

的
機
會
增
高
、
自
顧
能
力
下
降
及
經
濟
產
生
困
難
，

於
是
需
求
層
次
倒
退
到
最
基
本
的
生
理
、
經
濟
層

面
的
需
求
，
換
言
之
，
自
保
或
安
全
為
老
人
保
護

服
務
個
案
生
活
中
最
需
優
先
被
考
量
的
。

的W
A火
虐
、
耽
h
w也
徊
繁
與
保
護
照
務

疏
於
照
料
、
虐
待
及
遺
棄
是
高
雄
市
老
人
保

護
服
務
前
三
類
主
要
服
務
對
象
，
但
在
實
際
研
究

統
計
結
果
顯
示
，
有
被
受
虐
疏
忽
者
共
有
七
十
七

件
(
佔
百
分
之
二
十
八
)
。
其
中
施
虐
者
兩
人
以

上
居
多
。
只
有
一
位
施
虐
者
之
性
別
身
分
以
男
性

和
家
人
佔
最
多
。
因
被
虐
待
、
疏
忽
或
遺
棄
等
行

為
被
納
入
老
人
保
護
範
圍
，
一
般
認
為
是
狹
義
老

人
保
護
主
要
服
務
工
作
重
點
或
對
象
，
加
上
服
務

過
程
的
鑑
別
與
知
能
，
涉
及
醫
療
、
法
律
專
門
領

域
較
具
專
業
性
，
未
來
有
必
要
針
對
此
類
老
人
保

護
服
務
人
口
群
之
鑑
別
、
需
求
評
估
與
服
務
流
程
，

再
予
較
客
觀
與
完
整
的
評
估
設
計
，
以
建
立
老
人

保
護
服
務
疏
忽
、
虐
待
及
遺
棄
等
類
別
個
案
一
套

標
準
評
估
與
具
體
服
務
運
作
流
程
。
此
外
，
研
究

者
於
登
錄
個
案
記
錄
中
的
「
家
庭
互
動
問
題
類
型

」
發
現

.. 

這
群
受
忽
視
、
虐
待
及
遺
棄
的
個
案
，

多
半
與
家
人
之
溝
通
關
係
不
良
、
感
情
不
融
洽
、

沒
有
與
親
人
同
住
或
互
不
理
會
等
情
形
。
因
此
，

為
使
老
人
能
回
歸
家
庭
，
處
理
個
案
家
庭
中
的
關

係
問
題
，
應
是
服
務
這
群
個
案
的
另
一
大
工
作
重

啞
的

一
一
、
建
議

心U
設
泉
是
人
保
護
詞
用
目
申
評
量
表

針
對
本
研
究
目
的
發
展
之
老
人
保
護
十
二
項

問
題
類
刑
于
包
括
:
親
屬
撫
養
意
願
、
家
庭
互
動

關
係
、
經
濟
問
題
、
日
常
生
活
功
能
問
題
、
生
理

問
題...... 

等
，
建
議
邀
請
協
辦
單
位
、
主
管
機
關
、

相
關
專
家
學
者
後
，
依
據
區
域
資
源
及
老
人
需
求

的
獨
特
性
，
設
計
出
老
人
保
護
簡
易
評
估
表
。

門H
儘
速
增
聘
通
任
專
業
社
工
人
力

為
做
好
老
人
保
護
各
類
個
案
問
題
或
需
求
之

診
斷
鑑
別
、
資
源
整
合
及
志
工
督
導
等
工
作
，
以

提
昇
整
體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工
作
效
能
與
績
效
，
並

符
合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三
月
十
一
日
立
法
院
通
過
之

社
會
工
作
師
法
第
十
三
條
社
工
師
執
行
業
務
範
圍

項
二
之
規
定

.. 

「
各
相
關
社
會
福
利
法
規
所
定
之

保
護
性
服
務
」

0

公
私
部
門
宜
儘
速
聘
任
合
格
專

業
社
工
人
力
，
推
展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工
作
，
並
重

士
、

4
4

新
設
計
志
工
人
員
服
務
內
容
與
職
責
。
師

的W
持
化
老
人
保
護
照
務
之
工
方
繁
展

除
重
新
設
計
適
合
志
工
人
員
的
服
務
內
容
與
悴

耳
t

職
責
外
，
根
據
研
究
者
了
解
，
機
構
主
管
常
因
志
第

、

工
招
募
與
督
導
管
理
不
易
，
難
以
落
實
完
整
之
培

L
V

訓
計
畫
，
導
致
志
工
服
務
人
力
的
不
足
及
品
質
難
三

h
判

以
提
升
。
故
如
何
廣
為
招
募
合
適
的
志
工
人
員
、

J
d

強
化
志
工
服
務
知
能
及
提
高
參
與
服
務
的
穩
定
性
，

則
須
雇
用
專
業
社
工
人
員
，
強
化
老
人
保
護
志
工

方
案
運
作
功
能
不
耳
。
而
一
套
有
效
、
完
善
的
志

工
方
案
計
畫
應
包
含
招
募
、
甄
選
、
訓
練
、
授
卜

nJU 

證
、
督
導
、
進
修
等
。

細
研
寫
成
立
老
人
保
護
照
務
諮
詢
台
目
探
一
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是
未
來
老
人
福
利
工
作
之
主

體
，
如
何
落
實
和
修
正
通
過
老
人
褔
利
法
中
保
護

措
施
專
章
之
理
念
與
規
定
，
又
老
人
保
護
個
案
問

題
類
型
涉
及
醫
療
(
含
精
神
醫
學
)
、
法
律
及
危

機
處
置
等
專
業
性
層
面
，
實
有
必
要
聘
請
精
神
醫
科

學
、
法
律
、
財
務
、
老
人
醫
學
、
社
工
及
社
會
人
民

士
等
，
共
同
組
成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諮
詢
會
報
，
以
呵
呵

提
供
個
案
處
理
時
對
專
業
性
意
見
與
諮
詢
，
並
規
廿

劃
與
落
實
老
人
權
益
維
護
與
預
防
性
保
護
措
施
，
年

減
少
保
護
個
案
發
生
比
例
。
九

nA 



的
問
笠
體
評
估
保
護
翠
綠
設
置
與
過
探
方
式

老
人
保
護
專
線
設
置
方
式
維
持
現
有
分
散
型

態
或
調
整
為
集
中
設
點
通
報
。
建
議
宜
針
對
設
立

專
線
功
能
、
現
階
段
目
標
、
作
業
流
程
及
人
力
配

置
等
條
件
，
加
以
綜
合
檢
討
，
以
提
昇
方
案
效
率

與
資
源
整
合
，
甚
可
併
同
高
雄
市
婦
女
、
兒
童
、

青
少
年
等
相
關
保
護
服
務
專
線
，
研
擬
成
立
二
十

四
小
時
市
民
緊
急
保
護
服
務
線
之
可
行
性
。

的
鄉
間
成
人
血
，
恥
部
門
合
作
型
彪
，
持
總
推
動

社
區
老
人
胸
懷
跟
務

依
高
雄
市
現
有
志
願
性
團
體
發
展
條
件
與
功

能
屬
性
，
以
責
任
區
方
式
發
展
社
區
性
老
人
關
懷

服
務
如
電
話
間
安
、
到
家
關
懷
及
日
常
生
活
事
務

處
理
等
，
以
發
揮
支
持
性
與
補
足
性
的
服
務
功
能
，

並
可
配
合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方
案
，
進
行
老
人
保
護

高
危
險
群
個
案
預
防
篩
選
，
或
承
擔
起
個
案
長
期

關
懷
與
追
蹤
輔
導
的
雙
重
角
色
，
落
實
福
利
社
區

化
理
念
與
一
級
預
防
性
功
能
目
標
，
並
提
昇
志
願

性
團
體
服
務
效
能
與
跨
出
組
織
轉
型
第
一
步
，
從

培
植
志
願
性
團
體
發
展
與
協
助
轉
型
，
同
時
擴
展

服
務
領
域
，
提
供
社
區
或
居
家
老
人
多
元
性
服
務

內
容
，
老
人
保
護
應
是
政
府
與
民
間
部
門
共
同
提

昇
老
人
福
利
服
務
到
專
業
性
層
次
，
與
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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